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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部门规章1篇 地方法规22篇 裁判文书14篇 相关论

文1篇）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已于2005年10月28日经建设部

第7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4月1日起施

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二00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城市规划编

制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规划编制工作，提高

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组织编制

城市规划，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城市规划是政府调控城

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

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 第四条 编制城市规

划，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

基本目标，坚持五个统筹，坚持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坚

持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文资源，尊

重历史文化，坚持因地制宜确定城市发展目标与战略，促进

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五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考虑

人民群众需要，改善人居环境，方便群众生活，充分关注中

低收入人群，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第

六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坚持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

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原则。 第七条 城市规划分为总体

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大、中城市根据需要，可以依法

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组织编制分区规划。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